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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78/2021_2022__E5_A4_96_E

5_95_86_E6_8A_95_E8_c46_78248.htm 为了有利于吸引外资，

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加速境内经济的发展，在涉外税收法

律、行政法规中作出了许多分地区、有重点、多层次鼓励投

资的税收优惠政策，为外商节税提供诸多方便。 （一）减

按15％税率缴纳的优惠 减按15％税率缴纳所得税的地区和产

业包括： 1.设在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在经济特区设立

机构、场所从事生产、经营的外国企业； 2.设在经济技术开

发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 3.在沿海经济开放区，经济技

术开发区所在城市设立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国家税务

总局批准的； 4.在经济特区和经国务院批准的其它地区设立

的外资银行、外资银行分行、中外合资银行以及财务公司等

金融机构，外国投资者投入资本或分行由总行拨入营运资金

超过1000万美元，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 5.从事港口、码头

建设中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 6.在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设立的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

，以及在北京市新技术开发试验区设立的被认定为高新技术

企业的外商投资企业； 7.在上海浦东新区设立的生产性外商

投资企业和从事机场、港口、铁路、公路、电站等能源、交

通建设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以及带项目在上海浦东新区成

片土地上从事基础设施建设的外商投资企业； 8.在国务院批

准设立的保税区内从事加工出口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 9.

在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地区设立的从事国家鼓励项目的外商投

资企业。 上述适用15％税率缴纳所得税的。仅限于企业在相



应地区内从事生产、经营取得的所得。因此，存在着地区节

纳策划和经营内容的策划问题，如何节税策划，留在下章专

门分析。 （二）减按24％税率缴纳所得税的优惠 1.设在沿海

经济开发区和经济特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 2.经济

技术开发区所在城市的老市区的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 3.设

在国家旅游度假区的外商投资企业； 4.设在国家旅游度假区

的外商投资，不分生产性和非生产性，都可以减按24％的税

率缴纳企业所得税，但享受定期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优惠

的，限于生产性企业。 上述适用24％税率缴纳所得税的，仅

限于企业在相应地区内从事生产、经营的所得，如果在地区

上和经营内容上想获取更大的优惠也存在地区节税策划和经

营内容上的策划，以便充分享受此项优惠。 （三）定期减免

税的优惠 坚持鼓励外商投资实施地区倾斜政策与产业倾斜政

策相结合的原则，为引导外资投向，鼓励举办采用先进技术

、设备，产品全部或大部分出口的外商投资企业。对按照产

业政策鼓励投资的企业，除给予以上介绍的15％和24％低税

率照顾之外，还给予定期免税、减税的优惠，即所谓"免二减

三". 1.对生产性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从开始

获利的年度起，第1年和第2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3年至第5

年减半征税。但属于石油、天然气、稀有金属，贵重金属等

资源开采项目的，由国务院另行规定。 2.从事农、林、牧业

的外商投资企业和设在不发达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依照税

法规定享受2年免税、三年减半征税期满后，经企业申请，国

家税务总局批准，在以后的lo年内可以继续按应纳税额减

纳15％一30％的企业所得税。 3.从事港口、码头建设的中外

合资经营企业，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所在地



省、自治区、直辖市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1

年至第5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6年至第l0年减半征收。 4.在海

南经济特区设立的从事机场、港口、码头、铁路、公路、电

站、煤矿、水利等基础设施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和从事农业

开发经营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15年以上的，经企业申

请，海南省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1年至第5

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6年至第10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5.

在上海浦东新区设立的从事机场、港口、铁路、公路、电站

等能源、交通建设项目的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15年以上

的，经企业申请，上海市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

起，第1年至第5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6年至第10年减半征收

企业所得税。 6.在经济特区设立的从事服务性行业的外商投

资企业，外商投资超过500万美元，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经

企业申请，经济特区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年度起，第1

年免征企业所得税，第2年和第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7.

在经济特区和国务院批准的其他地区设立的外资银行、中外

合资银行等金融机构，外国投资者投入资本或分行由总行拨

入运营资金超过1000万美元，经营期在10年以上的，经企业

申请，当地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1年免征

企业所得税，第2年和第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8.在国务

院确定的国家高新技术开发区设立的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

的中外合资企业、经营期在lo年以上的，经企业申请，当地

税务机关批准，从开始获利的年度起，第1年和第2年免征企

业所得税。设在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外商投资企业

，依照经济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税收优惠规定执行。设

在北京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外商投资企业，依照北京市



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区的税收优惠政策执行。 9.外商投资企

业举办的产品出口企业，在依照税法规定免征、减征企业所

得税期满后，凡当年出口产值达到当年企业产品产值70％以

上的，可以按税法规定的税率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但经济

特区和经济技术开发区以及其他已经按15％的税率缴纳企业

所得税的产品出口企业，符合上述条件的，按lo％的税率征

收企业所得税。 10.外商投资企业举办的先进技术企业，依照

税法规定免征，减征企业所得税期满后仍为先进技术企业的

，可以按照税法规定的税率延长3年减半征收企业所得税。 

外商投资企业依照上述第8项、第9项、第10项规定申请免征

、减半征企业所得税时，应当提交审核确认部门出具的有关

证明文件，由当地税务机关审核批准。如何获得有关证明文

件？如何确认？需要节税策划、方可完成。 100Test 下载频道

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